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星期二）9時18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蔡副院長其昌

秘書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在進行討論事項之前，先處理各黨團變更議程之提案，並截止收案。

依提案先後順序處理，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共9案，先進行第一案。宣讀提案內容。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一：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一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　　　　　　　　容

	一
	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鄭麗君等35人擬具「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3人、委員蘇治芬等18人分別擬具「集會遊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0人、委員陳明文等21人分別擬廢止「集會遊行法」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按鈴7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按鈴）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4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28分18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1)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4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4　　棄權人數：5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羅明才　　賴士葆　　陳宜民　　吳志揚　　柯志恩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二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二：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二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　　　　　　　　容

	二
	有鑑於時代力量黨團已於2016年6月13日正式提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並於同年6月17日院會完成一讀程序。且無論是總統於去年10月10日國慶典禮上之發言與朝野各黨團之呼籲，均希望儘速展開憲改工程。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於本會期（第5會期）結束前由院長籌組修憲委員會，針對各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草案、修憲程序及議程制訂等，進行實質討論及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9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9人，棄權者5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0分35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2)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9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5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李鴻鈞　　陳怡潔　　周陳秀霞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吳志揚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三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三：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三案至第六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　　　　　　　　容

	三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48人及委員許毓仁等17人分別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六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2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2分47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3)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2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2

贊成：

林昶佐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段宜康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吳志揚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四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四：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七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　　　　　　　　容

	七
	民進黨黨團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4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4分38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4)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4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3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吳志揚　　柯志恩　　陳雪生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五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五：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將下表所列之提案自內政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交付黨團協商。



	案號
	內　　　　　　　　容

	十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4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6分20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5)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4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3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吳志揚　　柯志恩　　陳雪生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六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六：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將下表所列之提案自內政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付黨團協商。



	案號
	內　　　　　　　　容

	九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8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7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8分05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6)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8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7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吳志揚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王惠美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七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七：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將下表所列之提案自財政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付黨團協商。



	案號
	內　　　　　　　　容

	十一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六十條之一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顏委員寬恒聲明對剛才所有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1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1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39分49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7)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10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費鴻泰　　賴士葆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王惠美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八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八：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將下表所列之提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交付黨團協商。



	案號
	內　　　　　　　　容

	八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1人，贊成者6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1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41分30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8)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6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10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顏寬恒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呂玉玲　　張麗善　　賴士葆　　陳宜民　　吳志揚　　馬文君　　柯志恩　　王育敏　　江啟臣　　王惠美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九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九：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院會建請變更議程，將下表所列之提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交付黨團協商。



	案號
	內　　　　　　　　容

	十二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歷史正義與權利回復法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6人，贊成者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15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43分15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9)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6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15

贊成：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洪慈庸　　黃國昌　　徐永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提議變更議程案共七案，宣讀第一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一：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6）次會議建議將「國民黨黨團針對日前大陸公布惠台31項措施，賴清德院長表示不論是九二共識、「惠台」或是利中政策，最終的目的都是要併吞台灣，行政院已成立因應小組討論反制措施，然而台灣在面臨「被併吞」如此嚴峻之際，行政院卻又表示「因仍待進一步彙整資料，該會議先行取消」，此舉證明蔡政府面對大陸這種磁吸效應根本束手無策，只會恐嚇人民騙選票。故要求行政院院長就大陸惠台31項措施提出具體因應辦法並率同大陸委員會主委及相關部會首長儘速至立法院院會做專案報告，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1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針對本案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8人，贊成者22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45分38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1)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8　　贊成人數：22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李鴻鈞　　陳怡潔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二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二：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6）次會議建議將「國民黨團有鑑於民進黨政府違背對於保家衛國職業軍人之退伍承諾，今（2月27日）上午於立法院院區內發生八百壯士團體退伍軍人生命垂危事件，本黨團表達強烈遺憾。此不幸事件之發生，顯示民進黨政府主導之年金改革政策並未完全充分溝通，導致憾事發生，人命關天，爰提案要求未與年改團體充分溝通並未獲共識前，行政院應於本會期暫緩實施軍人年金改革，確保軍人退休權益，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一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針對本案，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9人，贊成者23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47分51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2)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9　　贊成人數：23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李鴻鈞　　陳怡潔　　周陳秀霞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三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三：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6）次會議建議將委員林德福等35人鑒於各界認為「年金改革」要科學依據才能夠讓民眾信服，「年金改革」應本於精算數據來討論，以民主對話審議進行，確保各職業的年金基金永續運作，政府不應放任製造世代對立，衝擊社會和諧安定。蔡英文總統既然要推動年金改革，理當回應各界批評。譬如，媒體評論為何總統府至今從未拿出年金改革完整的精算報告，供各界檢視？年改除了要考量政府財政問題，也要注意對經濟的負面衝擊。減少給付或調升保費、延後退休等作為，按照學者推估將會減少家庭消費、企業投資，進而衝擊所得成長，限縮年金財源收入。民眾寄望政府拚經濟，而非政治算計鬥爭。蔡英文總統與林全內閣的兩岸政策、新南向政策和轉型正義，目前看來對台灣經濟發展和所得成長幫助有限，年輕人結婚生育意願持續低落，反而拖累年金制度永續。謙卑、謙卑再謙卑，蔡英文總統這句話言猶在耳，莫忘公務員的雇主是政府，政府如果是一個好雇主，就應秉持尊重、誠信和信賴保護原則對待公務員，政府如果帶頭製造職業對立、世代衝突只會撕裂台灣社會，未來又如何能凝聚全民共識往前邁進？本席等爰提案建請蔡英文總統應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立即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向國會及全民說明，提出完整年金改革精算報告，在減少社會衝突對立，秉持信賴保護與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下，如何保證各職業年金不破產，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一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8人，贊成者22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51分11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3)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8　　贊成人數：22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陳怡潔　　周陳秀霞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變更議程第四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四：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6）次會議建議將「國民黨黨團有鑑於台日經貿會談，民進黨政府似已準備開放日本福島核災地區四縣茨城、櫪木、群馬、千葉農產品及食品進口，引起國人高度焦慮恐懼。據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表示日本政府對食品產製來源標示並無統一標準且拒絕承諾提供我國產地來源安全證明，亦不肯與我國簽訂司法互助協議，在在證明，蔡英文政府已無法為核災食品的安全作出有效把關，無法讓民眾能吃得安心。眾所周知，輻射食品會在人體內累積長達有數十年之久，此次福島災變釋出的銫-137與鍶-90，目前國內檢測能力不足，何況海關邊境管理根本無法做到逐批查驗大量的日本進口食品。由於我國每年進口日本食品占進口食品數量的四分之一，以此換算日本食品在台市佔率高達近二成，一旦貿然開放，國人每天都有可能誤食受核災污染食品，長期下來，國人健康將遭受嚴重侵害，甚至遺禍下一代。當前台日之間又未簽署司法互助協議，若發生食安問題，民眾根本求償無門。民進黨長年以來奉行『非核家園』政策，520上台後卻改口日本核災地區食品只要檢測合於標準，就可安心食用，完全違悖長期以來『輻射零檢出』、『非核家園』之主張，又企圖將十場開放核災區食品公聽會匆促於三天內開完，罔顧程序正義，甚至不惜以黑箱作業蒙騙國人，合理懷疑，政府將以出賣國人健康換取日本外交利益。民調已指出高達7成4的國人根本不贊成政府開放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請民進黨政府為了國人更為了下一代孩子的健康著想。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據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之規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開放日本福島311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4縣市（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讓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　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8人，贊成者22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1，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55分04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4)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8　　贊成人數：22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1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陳怡潔　　周陳秀霞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林淑芬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變更議程第五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五：
有鑑於日本總務副大臣近日訪台時，竟表示「不希望看到台灣還會有不吃福島等地區食品的現象」，要求台灣開放日本福島鄰近五縣食品，台灣並非日本殖民地，蔡英文政府竟放任日本總務大臣狂妄來台下指導棋，罔顧台灣人的健康，更傷害台灣民眾的情感（日本311大地震時，台灣捐款為各國之首），蔡政府媚日的軟弱行徑實令人不齒。日本政府自己調查82%的日本人不想吃福島食品，怎麼能要台灣人吃？台灣是災後全球進口日本食品最多的國家，日本核災食品輸台，事關國人健康與生命安全至鉅，惟目前國人對日本輸台食品仍存有高度輻射疑慮，且日本輸台在食品源頭把關、邊境查驗結果等資訊亦不透明，加上不久前偽標事件，日方不願配合我方司法調查提供相關資料，致廠商仍有恃無恐，再者衛生福利部迄今未能至日本進行公開查驗、源頭查核等自主調查，食藥署邊境查驗人力及輻射檢測設備目前皆未能有效補足等。蔡政府對以上種種問題拿不出積極有效方案，再加上食安五環已破功，人民對蔡政府保護食安不但徹底失去信心，更值得關注的是，到底蔡英文政府有無拿國人健康換取國際政治利益？實有必要向國人交代清楚。爰此，建請本院決議：在核災食品檢驗把關問題未獲有效解決，民眾無法對核災食品檢驗放心前，不應貿然解禁，仍應維持現行禁止日本福島鄰近五縣市食品輸台之限制，以落實捍衛國人健康並維護我國格。請公決案」，並列為討論事項第1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針對本案，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8人，贊成者22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9時58分27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5)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8　　贊成人數：22　　反對人數：54　　棄權人數：2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呂玉玲　　張麗善　　陳怡潔　　周陳秀霞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林淑芬　　趙正宇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變更議程第六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六：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蔡英文總統當選人日前赴美訪問時，傳承諾『為爭取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夥伴經濟協議）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國民黨黨團堅決反對犧牲全體國人健康、食品安全及養豬產業換取加入TPP。政府開放美牛進口時，考量國人飲食習慣『多豬少牛』，採取『牛豬分離、安全容許、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原則，但當年在野之民進黨卻抗議霸佔議場長達五天，要求全面『零檢出』。目前台灣已開放無瘦肉精（不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美豬出口歐洲、俄羅斯、中國大陸亦未含瘦肉精，為何民進黨尚未正式交接就任，即對外表示『哪有能耐擋得住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不免讓國人高度懷疑蔡英文總統當選人赴美時台美雙方已有黑箱暗盤交易，實有必要向國人說清楚、講明白。目前美國兩位總統參選人對TPP之意見尚未整合，台灣貿然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不但無法保證順利加入TPP，尚須面臨國內現有八千多戶養豬業者失業、占畜牧產值約1,686億元之鉅大損失、養豬產值769億元損失及從事畜牧相關產業人數減少5萬人的巨大衝擊，對台灣整體經濟勢必定造成雪上加霜、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嚴重後果。民進黨政府選前選後如九拐十八彎般的『髮夾彎』快速轉變政策，讓全體國人無法接受，似有被詐騙的感覺。基此，爰要求院會通過決議：本院基於捍衛國人健康，為食品安全把關，堅決反對蔡英文政府為加入TPP開放含有瘦肉精美豬進口，犧牲國人健康、養豬產業、豬農權益及國家經濟發展，請公決案」，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交黨團進行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採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4人，贊成者19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10時02分05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6)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4　　贊成人數：19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陳怡潔　　周陳秀霞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趙正宇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主席：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提議變更議程第7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七：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6）次會議建議將「國民黨團有鑑於民進黨政府對於日本之外交政策採取示弱曖昧態度，本次我國蘇澳籍『東半球28號』連續兩天遭日本水產廳船艦驅趕並實施水炮攻擊事件，從外交部到漁業署之相關發言未先保障國人之人身財產安全，反而先指責國人有違規事實在先甚至要開罰，而對於日本水產廳船艦使用水炮攻擊我國籍漁船之不當行為僅有軟弱的嚴正抗議，甚至日船於我國暫定執法線內追逐東半球28號時，海巡署未實施噴水警告等作為，顯示民進黨政府對日政策嚴重軟弱而威脅國人生命財產安全並弱化我國國際地位，爰提案要求外交部應立即召回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以示抗議，並要求行政院長賴清德率外交部長及駐日代表、海巡署長赴本院進行『政府如何確保國籍漁船於我國經濟海域重疊區作業安全』專案報告，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一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4人，贊成者20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上午10時04分48秒

表決議題：變更議程
　　　　　國民黨黨團提案(7)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4　　贊成人數：20　　反對人數：54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德福　　李彥秀　　曾銘宗　　林為洲　　陳怡潔　　周陳秀霞　許淑華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蔣乃辛　　吳志揚　　蔣萬安　　馬文君　　柯志恩　　陳雪生　　王育敏　　江啟臣　　顏寬恒　　王惠美

反對：

黃國書　　鄭寶清　　張宏陸　　許智傑　　柯建銘　　何欣純　　劉建國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吳思瑤　　蔡易餘　　施義芳　　鄭運鵬　　呂孫綾　　吳琪銘　　周春米　　鍾佳濱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蘇巧慧　　趙天麟　　陳亭妃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吳玉琴　　林淑芬　　蘇震清　　余宛如　　劉世芳　　吳焜裕　　高志鵬　　邱泰源　　邱志偉　　李俊俋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江永昌　　段宜康　　林岱樺　　吳秉叡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蘇治芬　　姚文智　　莊瑞雄

棄權：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15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7210027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7年3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70700271號函。

二、本會於107年3月14日舉行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係經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2次會議（107.3.2）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7年3月14日舉行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榮璋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請財政部許部長虞哲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亦邀請外交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許部長虞哲說明
一、修法背景
履行臺宏（宏都拉斯）自由貿易協定（FTA）執行委員會第14號及第15號決議文及臺尼（尼加拉瓜）FTA自由貿易委員會第6號決議文，本部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二、修正重點
原產於宏國粗精糖配額數量由本部每年依臺宏FTA規定公告、原產自宏國之牛肉骨、其他食用牛雜碎、乳粉及尼國之牛腸、膀胱及胃（肚）等產品關稅稅率調降為免稅。
三、預期效益及稅收影響
本項措施，係基於互惠原則與外國政府商訂關稅減讓，可擴大雙邊經貿交流及合作商機，發揮經濟互補之利基，有助鞏固邦交友誼。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經討論後爰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內容如下：
第2章　肉及食用雜碎
修正　第02061010號及第02061090號等2項之第2欄稅率，修正宏都拉斯（HN）適用之稅率。
第4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修正　第04021000號及第04022100號等2項之第2欄稅率，修正宏都拉斯（HN）適用之稅率。
第5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增訂　第05040023號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第17章　糖及糖果
修正　增註四及五。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
陸、檢附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對照表乙份。
[image: image1.jpg]Ly =4
F¥RlEEWW T Y WHRMY ERUELY TEETHMYLRHY oTHE
THREER





[image: image2.jpg]“s)

( %2
95 ZN (95 2|
NNH W E |
19 V)| F ooy WIWA
%0 %1, %09 el %0¢| ¥ 1| %0 %1 %09 461 06019020}
(48] (€]
%€ 7| %97
(957 K
NI Nl
‘19 'Vd)| “19 'Vd)| 9'Vd)| WEHT S W
%09 w¥ %eg| %0¢| ki %] %09 ¥¥ G| %0 %3] 01019020}
weE e it e H B g BeE Wew w1 wWeE I
¥ E
HEIHIY HELHIH0IIE WELHIF601E WEIHIH8018 YU RETHEY = a@_ 5 F &
3 & 3 3 &

%
WHHIHY ECH






[image: image3.jpg]as) as)
(NI *AS)| el kil
Il as) s) ) )
(19) € %1 %2] %2|
2| 95 "IN ‘N| (95| (98 2| ()
(98 “ZN WE W HAS TN “NHIN SN SN WE |
‘IN YD) FobRLHIWAE *19 '¥d))| “19'¥d)| ‘19 'Vd)| “IN V)| “IN'V))| F WA MIWA
%0 wY¥ xel 06019020} %0¢| wY¥ %1 %0¢| w¥ %Sl %06| wY¥ K61 %0¢| wY¥ X6l %0¢| ¥ %81 06019020]
X 1
FEWOIDE LI E 7Y as) as)
06019020 % ¥ W01019020% (NIEAS))| %L %€ 6]
S900% T HE - WFFWH Py as) ) ()
EYEERLUIHI LY ) ( %7 %7 90
SR EHSET TR 50V | o5
CIEFEHEH ¥ LXFNH N SN Sz
B L INVD) BOFHT  SuE 19°Vd) IN V) ‘¥ BRHT - G
# o NMTRLWEE LU %08 By %ge| 01019020f %0¢] By %CE %0¢] B¥ HGE| %08} HEE| %06 kX3 %E) %08 Lxd %€} 01019020]
WiE | BE | Bix WieH | WoE | WK | Wow | Wk | WK | Wk Wiz | Boz | BOE | WUE | BOE | BOE | WIE
e By TIEEEEBEE weigisu EIHIH0UE ELH 16018 waripmy | NSRS FHELm
+ 7 ¥ £ % W £

wHHI WY FCE





[image: image4.jpg]as| s
19°va)] 19 )|
%01 01
i &
) ]
5 %79 F BRG]
a an)| ¥ 9%C - TwHE
4L %7 FUG WU
(95°2) @870 WA H AT« Wl
51 %01 %1 01 st 501 %61 w¥ 01 %61 %01 %1 W %0 001z20%0]
as| as| s
19°vd)| 19 )| 19°Vd)
501 01
¢ Q)
19°V0) % 5L
[ [ F%S - IWBEH
« L0 %1 TG WU
NHIN) @52 57| WAERAT W
551 WY %01 51 501 561 %01 B 501 sl w¥ 01 %01 000120v0)
ek Wk (] Wk W ek e i ek ok bE g ek w1 o lE
B e Tt [ERE S
ABIHIHLIY WBIHIHOIE B I%6019 ABIHIHR01T i e e w5 F 2
3 3 £

3
FEHGUIFIF L BY

¥ EYwHYE EVE






[image: image5.jpg]Q| [
19d)| 19V)

s
1) 501
%01
#H d 4
FWWASFH U ; P RS HY
¥ % - 1wWE av) ¥ %8 - TwHE
ENS . WUWEH %'l %7 FE . wUENEH
AR sz (o520 ERORRT
xSl %01 00122070 %Sl %01 xSl %01 %S1| %01 %01 %S1| w¥ %01 %Sl ¥ %01 001220V0)
- % (48] (A3
S4B LT ¥ 190 19°¥0) 19°¥0)
23600122010 % & 00012000 %01 %01 %01
HHWETHE WFF (| ain o
S THICWN T T Y| “19¥d)) %)

i ERERGIE T E 98 TERLE w01 an %0 - TRHLE
FuAY TN B FNE . HEWER (95 50 % 57 NG RUVUY
WL BT A BREEET - W (o570 (o520 (o570 WAORRT

e e w01 ooorong|sst]  w¥|  sor| el o1 st il sei ww| s sel] ww| s sl ww 00012040
wieE e wok | BE | BE | Bk | BoE | WK | R W% | Wox | BOE | BOE | Biok | BOE | SR | BeE | BOE

" 3 W % %

e # - HelHHIE AB1HIHIE FBTHIH0IE WE1HI40018 HBIHIH01E ngfmwda«“«#«m M AxEwus

7]

K
TYHGEUIFEF BYY  BG ¥

WY EVE






[image: image6.jpg]CNHAS “19 V)

FRFFEW W
T WY P T MG

1)
(98 *IN 20| FWEFE T CHO B WS
08| x3 %61 £20070<0|
eH B2 WiE
HEHFFERHWR ANG BT F 5 ¥ & ® W ¥ ®w ® § F B
* K3 " " 4 3 £

TEHGTEF ECE






[image: image7.jpg]FUIEU W
FoW WY WY WTF . MG
FHEAFBF  (FOETHE WS

Eﬁ,m.wﬁxvn%.i\& ,.*Tr&ﬁ%d CEMAWILTEEEFY YL

XRHEN CBUFEU BBV T ILE WA Y HUF 08| %51 £2007050)
e e 1% e g B
o ﬁ% " u xmwa%;x,ng&tw FERFIXPHBIOEYGEUBEUTY [ZH Y H B W W E AT Y
~ £ ¥ ¥ ¥ W ¥ u

CIHBTIF £CE






[image: image8.jpg]cWFBRUBTE
Wk THEXYESVH T URY
W RFTXWLILHF U H ey b
BEFRAZTYWBRMKETHE Ww
—EUWEDERBUHTEEFT L%
WEEH LR PG EETFRRNEYEY
B (B 000 09 e w 5y 8% kbt
%) w2000 0% EWERHEH =0
FEHZEF B  XUREVTEZE
FLFYLxpmE e T8 Y FLWYIL

IEXEEFERYFERLRTH
WY FYWCE MT « FiT 00058
WY RRHEE A B 00009%
FY¥ERH T oTEkH NTHEE
B4 ¢ B 00001 @ B F BF
TR BT00008T ¥ BWH
FoFmEFH SUBHESE Y
WLULE PO B NTHEZ Y
Bk S A WHWEY & S %Y

W B YE066610L1
WO0Z6610LT ~ 0T6610L1 ~ 0Z1610L1T
~OLT6T0LT ~ 00FTTOLT ~ 00ETTOLT

UL T B o e

cWWEYMIEZEEE
BYEFEREETH WY FUW
CHME Ead Zz
B EE o WHRZ R B ok
TUEHG (&%) BdE495F
FEHTHFFERWORTEE «
W T = W AE066610L1
WO0Z66T0LT ~ 0T66T0LT ~ 0Z16T0LI
~ OTT6T0LT ~ 00FTTOLL ~ 00ETTOLT

o TE 45 7F B8 o 3¢ et

CWWEUMIEZTET
BYFRRELTH WY FUW
CEUE  FER 2R VIHIBYE
EROHF R NG ELZ R EFR §
YA wow ‘
YT U B W YE066610L1
W026610L1 « 016610L1 ~ 021610L1
~ 01161021 ~ 00V ITOLT ~ 00ETTOLT

& W TE T B of 3 Tk

THFFOH  WNTRZEEE LU L YEAF SHYHATY Y T BAWESHSAYHUTYY 7| BIYESH UM BUTYNY T
B2 o WWE WM = CWHWEUMIEZ
FUMIEZTEFEENF IR FEEEYFEFETH  WEE BIEBYFIFRTH WY+
WY FYMCE WT  FEHT WHOEMT  FERFEIUWY WHOHE T  FEFZEIXWY
SUAUAYGE R B E AL H VT GG RE R YT YN (R GG KR EAEE YT (W
Y B W W e TR F) BEF AW BTN EDN TR R
YERHOTLEY  BY WY ¥EFWOTHEY  BHHWH FEFWOTHEN  URH WU
B W 40666110113 02661011 W w4 YE066610L 102661011 W 4 YE066610L1%026610L1
01661041 ~ 02161 01161021 ~ 01661041 ~ 021610L1 ~ OTI610LT ~016610L1 ~ 02161041 ~ OTI610L1
CHEYTHE B ~ 00PTTOLT ~ 008TT0LT % % ~00VTTOLT ~ 00€110L1 % f% ~00PTT0LT ~ 00ETTOLT % %
FRUPTEENGWY VAV FRY| METESHVHYYUFY Y 6| METEASFV R AUFYVY 0| BETESH VR YH TG @
(FERFZTXWRUVIELGEY | (RO R FZXRRBVIEX ALY
t ® |9 ] Ly U | BEXEF WCEIMLUBEUTE) | BULEF UCEXAULUREATH)

¥ M ¥ ¥ ¥ w L

¥ N - ® & ¥

&

B

¥UYH FTLTE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743002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5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7年3月14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邀請提案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修正條文草案提供意見，敬請參考。

為配合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及其施行細則第10條之3之修正，爰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6條修正草案，刪除沒收之規定。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及指教。謝謝。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關於本案本院敬表尊重，並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係配合中華民國刑法總則編沒收相關規定之修正，並無疑義，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二十六條，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前二條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

犯人不明時，得單獨宣告沒收。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刑法修正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該規定立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既已整體修正沒收規定，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之規定，已無獨立存在之必要；惟經檢視仍應另為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十一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仍宜定明。

三、依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則現行第一項規定，前二條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其沒收範圍較刑法為大，惟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所具社會危害性與違禁物有別，其沒收不應與違禁物為相同之處理，應回歸適用刑法之規定。

四、又依修正後刑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之物、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則現行第二項規定，犯人不明時，得單獨宣告沒收。其涉及得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應回歸適用刑法之規定，本條爰予刪除。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743002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5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7年3月14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段召集委員宜康擔任主席，並邀請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及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貳、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修正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為配合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及其施行細則沒收相關規定，爰擬具法醫師法第37條、第53條修正草案，將現行條文第37條本文規定之「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等字刪除，回歸適用刑法之規定；另配合於第53條修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並為期文字精簡，將第2項、第3項、第4項合併為1項; 列為修正條文第2項。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長期對本院業務及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

關於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敬表尊重，均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肆、本案於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 與會委員咸認為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部分條文，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不再為從刑；另依同日修正施行之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本次修正之刑法自105年7月1日施行。為配合前揭刑法修正，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均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壹）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說明。

（參）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刑法修正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該規定立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既已整體修正沒收規定，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之規定，已無獨立存在之必要；惟經檢視仍應另為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十一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仍宜定明。

二、依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則現行條文本文規定，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其沒收範圍較刑法為大，惟其所使用之器械本身不具社會危害性，其沒收不應與違禁物為相同之處理，應回歸適用刑法之規定，爰刪除「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等字。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自公布日施行，並為期文字精簡，將第二項至第四項予以合併修正，列為修正條文第二項。

二、第一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743002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月9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00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7年3月14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邀請提案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修正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一、修法緣由

刑法於104年12月30日及105年6月22日分別修正公布本法總則編沒收相關規定，基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及消除經濟上之犯罪誘因，除擴大沒收主體之範圍外，並擴大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包括無形之積極及消極財產利益，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為符合上開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意旨，及一體適用沒收新制，並修正不符時宜之罰金刑。
二、修正草案重點

(一)刑法第121條第2項、第122條第4項及第143條第2項等規定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僅限於賄賂，依實務見解，專指金錢或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包括得以金錢計算或具經濟價值之不正利益，為符合上開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意旨，爰刪除該條項之規定；另本法第131條第2項雖規定所得之利益沒收之，惟在總則沒收規定之範圍，並無在分則重複規定之必要，故一併刪除。

(二)現行條文所定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爰參考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決議所定刑罰與罰金刑級距之標準，依自由刑之輕重，分別調整其罰金刑，以求體例一致並兼顧刑罰各罪衡平。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及指教。謝謝。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關於本案本院敬表尊重，並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法總則編沒收相關規定已經修正公布，必須一體適用沒收新制，並修正不符時宜之罰金刑，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一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均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第一項罰金刑已不符時宜，爰依自由刑之輕重，修正為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二、依實務見解，現行第二項規定應沒收之賄賂，專指金錢或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包括得以金錢計算或具經濟價值之不正利益，其範圍過於狹隘，致收受上述不正利益之公務員仍得享有犯罪所得，為符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總則編第五章之一沒收相關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二項規定，一體適用本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以達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刑事政策目的。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爰依自由刑之輕重，依序修正為二百萬元、四百萬元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並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二、刪除第四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說明二。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第一項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爰依自由刑之輕重，修正為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為符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總則編第五章之一沒收相關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二項，一體適用本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第一項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爰依自由刑之輕重，修正為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二、刪除第二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說明二。

審查會：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742004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7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45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105年7月15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7年3月15日舉行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高志鵬擔任主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署長陳建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場長張定霖及法務部法制司專門委員王乃芳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主任委員聰賢說明如下：
今日大院經濟委員會審查「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4條修正草案，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先進對於本會因應國際間智慧財產權保護趨勢，規劃開放所有植物種類皆可申請植物品種權，藉以擴大我國對於植物新品種之權利保護範圍之關心，以下謹就本會針對開放所有植物種類皆可申請植物品種權提出說明與建議，敬請不吝指教。
(一)植物品種權保護推動現況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全文65條，針對申請品種權保護之適用植物種類，係依第4條規定，採公告制，截至107年2月經公告適用植物種類有187種、經受理品種權申請案2,150件、核准1,260件；申請國外品種權（含植物專利）者計346件，已取得品種權計198件。為協助業者開拓國際市場，本會透過智慧財產權雙邊協商之國際合作平台，推動與美國、紐西蘭、澳洲、越南、韓國、日本、泰國、以色列、歐盟、中國大陸及加拿大等國相互受理植物品種權之申請，深化國際品種權保護合作機制，並與歐盟共同推動蝴蝶蘭性狀檢定技術之相互調和，雙方業朝相互採認蝴蝶蘭性狀檢定報告書邁進，將能有效縮減品種權申請時效與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修法緣起說明
1.前因為加入TPP籌備工作，經濟部104年11月24日「TPP/RCEP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請各單位就TPP文本檢視法規落差以利後續談判整備作業，今為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預作準備。
2.經查TPP文本智慧財產專章，締約方應批准或加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公約（UPOV 1991），該公約規定所有植物品種均納入品種權保護。
3.我國種苗法第4條規定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種子植物、蕨類及其他特定植物，與UPOV1991規範略有落差。
4.為產業發展需求及落實國際品種權保護合作精神，有必要修正現行規定，開放相關限制。
(三)修法重點與業者溝通情形
查現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乃依照UPOV1991版本訂定，惟其中第4條適用物種部分，基於我國主管機關檢定人力之限制，適用之植物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按現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4條，適用品種保護的物種以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之物種為限，倘欲申請之植物品種尚未公告，需依該法施行細則第7條，向中央主管機關建議公告新增適用物種，無形限制產業發展。為擴大將植物物種納入品種權保護及種苗管理事宜，本次修法爰參採UPOV及CPTPP會員國日本立法體例，修正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4條，刪除適用植物種類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定，並增加苔蘚類及多細胞藻類，修正後適用種類擴及所有植物。
本會農糧署業於105年2月2日、3月1日、3月14日召開會議與植物品種檢定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律專家、地方政府及產業團體進行溝通，與會代表同意開放所有植物均得申請品種權保護，有利引進國外之新品種，亦有助於與外國進行雙邊互惠合作，俾與國際接軌。
(四)結語
開放所有植物得申請品種權保護，有利引進國外之新品種，亦有助於與外國雙邊互惠合作事宜，俾與國際接軌，惟新品種之審查，需先建立品種試驗檢定方法及檢定資料庫，充實專業審查及檢定人力、設備等配套條件，以達到擴大保護種類之目標，謹建請大院同意並支持第4條修正案。
四、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五、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由高召集委員志鵬於院會討論時補充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指為生產農產品而栽培之種子植物、蕨類、苔蘚類、多細胞藻類及其他栽培植物。
	第四條　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指為生產農產品而栽培之種子植物、蕨類、苔蘚類、多細胞藻類及其他栽培植物。
	第四條　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種子植物、蕨類及其他特定植物。
	一、為配合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以下簡稱TPP）籌備工作，需就TPP文本檢視法規落差，以利後續談判整備作業，另查TPP文本智慧財產專章規定，締約方應批准或加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公約（以下簡稱UPOV 1991），該公約第三條規定所有植物品種均納入品種權保護；經檢視現行條文規定，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係採公告制，我國雖逐年增加適用種類，惟與上開UPOV1991規範尚有落差，為產業發展需求及落實國際品種權保護合作精神，有必要修正現行規定，開放相關限制。

二、查本法係為保護植物品種之權利，促進品種改良而制定，野生或原生之植物，未經人為選拔、育種，當無育種者主張其育種者權利，爰增訂「指為生產農產品而栽培」之文字，俾明確揭示適用範圍，並參考日本種苗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農、林、水產植物係指為生產農產品、林產品、水產品所栽培之種子植物、蕨類、苔蘚類、多細胞藻類及其他政令規定之植物。」之體例，修正以正面表列植物類別，並刪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等文字，以擴大保護範圍及種苗管理。

三、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對農產品之定義，指農業所生產之物，包含農、林、漁、牧之產品。又食用性菇蕈類屬本法所定「其他栽培植物」，如香菇業於一百零四年四月一日公告為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且日本、韓國、越南、大陸等已將菇蕈類納入品種保護，併予敘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高召集委員志鵬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3會期第1、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742004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9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619號函及106年5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572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及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105年9月13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及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3次會議（106年5月12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7年3月15日舉行第9屆第5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高志鵬擔任主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馮海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費雯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副處長林家榮、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任何燦成及法務部法制司專門委員王乃芳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主任委員聰賢說明如下：
今天大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召開第3次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謹代表農委會向各位　委員報告，至感榮幸，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行政院提案修法緣由：
為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經檢視TPP文本規定，新農藥化學品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試驗或相關資料之保護期間為十年，農藥管理法有必要就申請農藥新有效成分核准登記資料之保護期間增訂相關規範；另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含量或新增農藥使用範圍等申請核准登記案，其風險及複雜程度與申請核准登記農藥新有效成分不同，應檢附之資料自應有所區別，爰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前開申請核准登記資料之保護期間，並配合我國加入TPP或CPTPP談判等相關時程，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1.修正重點：
(1)鑑於國際上多數國家對於新申請核准登記農藥所檢附相關試驗資料之保護期間為十年，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第18.47條規定新農業化學品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交之試驗或相關資料，應提供至少十年之資料保護；為與國際接軌預作準備，爰規定新農藥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後，其資料保護期間為十年。（修正條文第10條）
(2)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新增農藥使用範圍後經核准登記者，因其檢附之試驗資料複雜程度較少，如依新農藥有效成分所定期間加以保護，顯與其風險及複雜程度不相當。為依其風險及複雜程度給予適當之資料保護期間，爰增訂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之資料保護期間為七年，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之資料保護期間為四年之規定。另將免檢附相關申請資料之規定整併規範。（修正條文第10條）
(3)為配合我國加入TPP談判等相關時程，增訂但書規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59條）
2.本會對委員提案之回應：
莊委員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有鑑於我國為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經檢視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文本規定，新農藥化學品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交之試驗或相關資料之保護期間為10年，爰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就申請農藥新有效成分核准登記資料之保護期間修正相關規範；另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含量或新增農藥使用範圍等申請核准登記案，其風險及複雜程度與申請核准登記農藥新有效成分不同，應檢附之資料自有所區別，為保障業者權益，給予之資料保護期間亦應予以區別。針對委員所提前述修法建議，經查與行政院版第十條比較，僅第三項內容將行政院版第一款內容分列為第一款及第二款，其立法意旨及實質內容相同，因行政院版文字較為精簡，爰建議維持行政院之修正版本。
(二)結語：
農藥登記與管理之規定應與時俱進，而申請登記之資料保護更攸關農藥業者之權益，本次修法目的雖在為加入TPP預作準備，然而修法內容與國際接軌，有助於鼓勵國外業者來臺登記新藥，亦能推動國內農藥相關產業之研發動能，實有迫切必要。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農藥管理工作的重視與支持，並請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指教與鞭策，以共同維護產業健康發展及農產品安全永續經營。
四、莊委員瑞雄說明提案要旨：
依TPP文本規定，新農藥化學品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交之試驗或相關資料之保護期間為10年，本法有必要就申請農藥新有效成分核准登記資料之保護期間修正相關規範；另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含量或新增農藥使用範圍等申請核准登記案，其風險及複雜程度與申請核准登記農藥新有效成分不同，應檢附之資料自有所區別，為保障業者權益，給予之資料保護期間亦應予以區別（草案第十條）。
五、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六、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由莊委員瑞雄於院會討論時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條文),\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莊瑞雄等17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委員莊瑞雄等17人提案通過）

第十條　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依前條申請核准登記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證明文件、理化性與毒理試驗、田間試驗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於下列期間內，非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其他申請人不得引據該資料提出申請：

一、農藥新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十年。

二、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七年。

三、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四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申請核准登記時，得免依第一項規定檢附部分或全部試驗資料：

一、於前項期間屆滿後，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二、於前項期間內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三、以農藥原體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四、成品農藥申請變更為較安全劑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五、申請核准登記之農藥屬安全性高或使用風險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資料。

第一項所定農藥標準規格、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依前條申請核准登記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證明文件、理化性與毒理試驗、田間試驗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於下列期間內，非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其他申請人不得引據該資料提出申請：
一、農藥新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十年。
二、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七年。
三、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四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申請核准登記時，得免依第一項規定檢附部分或全部試驗資料：
一、於前項期間屆滿後或前項期間內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二、以農藥原體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三、成品農藥申請變更為較安全劑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四、申請核准登記之農藥屬安全性高或使用風險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資料。
第一項所定農藥標準規格、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依前條申請核准登記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證明文件、理化性與毒理試驗、田間試驗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於下列期間內，非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其他申請人不得引據該資料提出申請：

一、農藥新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十年。

二、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七年。

三、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四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申請核准登記時，得免依第一項規定檢附部分或全部試驗資料：

一、於前項期間屆滿後，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二、於前項期間內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三、以農藥原體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四、成品農藥申請變更為較安全劑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五、申請核准登記之農藥屬安全性高或使用風險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資料。

第一項所定農藥標準規格、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於申請核准登記農藥前，該農藥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並經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審查通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得部分或全部免審查：

一、該農藥經核准登記屆滿八年。

二、經核准登記之該農藥試驗資料權利人同意授權使用其資料。

農藥原體免辦理田間試驗。

已取得農藥許可證之成品農藥，申請變更為較安全劑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辦理田間試驗。

第一項所定農藥標準規格、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為符合農藥管理實務需要，明定申請核准登記應檢附文件，爰修正第一項本文，另現行但書移列第三項規範。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申請資料之保護期間如下：

(一)鑑於國際上多數國家對於新申請核准登記農藥（以下簡稱新農藥）所檢附相關試驗資料之保護期間為十年，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下簡稱TPP）第十八·四七條規定新農業化學品（new Agricultural Chemicalproduct）在申請上市許可時所提交之試驗或相關資料，應提供至少十年之資料保護；為與國際接軌及加入TPP之預作準備，爰於第一款規定新農藥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後，其資料保護期間為十年。

(二)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新增農藥使用範圍後經核准登記者，因其檢附之試驗資料複雜程度較少，如依第一款所定期間加以保護，顯與其風險及複雜程度不相當。為依其風險及複雜程度給予適當之資料保護期間，爰為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另所定成品農藥變更劑型之範圍包含變更為安全劑型之情形。

(三)如成品農藥劑型之變更，係因劑型分類方式變更而造成（例如粒劑之粒徑規格定義變更，導致其劑型變為微粒劑），並非由業者提供相關試驗資料，或業者申請農藥核准登記時，提供之資料為公開資料（例如已公開之試驗報告），不適用本項資料保護期間之規定，併予敘明。

三、現行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第三項有關免檢附相關申請資料之規定，整併於第三項規範：

(一)第一款由現行第一項但書移列，並配合第二項修正資料保護期間屆滿後或於資料保護期間內經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資料之情形：

1.所定以相同有效成分申請核准登記，係指以相同有效成分之農藥原體，或以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及含量之成品農藥申請登記。

2.所定以相同劑型或含量申請核准登記，係指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後，以與該新增或變更後有效成分、含量及劑型相同農藥申請之情形，例如15%益達胺乳劑變更劑型（例如變更為溶液）或含量（例如變更為10%），其變更之新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者，其他業者申請同樣有效成分、劑型、含量之農藥。

3.所定以相同農藥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係指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例如原核准防治甘藍蚜蟲，後新增防治甘藍粉蝨），經核准登記後，以與該變更後有效成分、含量及劑型相同農藥申請之情形（例如申請防治甘藍粉蝨）。另申請農藥田間試驗準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延伸使用範圍」，其延伸之使用範圍非屬本款之新增使用範圍，例如提供甘藍露菌病之田間試驗資料時，可延伸使用範圍至其他十字花科露菌病，但該延伸使用範圍不適用本款規定。

(二)現行第二項修正移列為第二款。

(三)現行第三項修正移列為第三款。

(四)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第四條亦屬有關免除應檢附資料之規定，爰移列增訂於第四款規範。

四、第四項未修正。

委員莊瑞雄等17人提案：
一、第三項第一款有關於資料保護期間屆滿後與資料保護期間，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毒理試驗或田間試驗資料者，得免檢附全部或部分資料之規定。依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第三條附表一、農藥理化性試驗項目及附表二、農藥毒理試驗項目與農藥田間試驗準則第三條附表一、農藥田間試驗規範及附表二、藥害試驗項目，及同準則第五條各項資料，「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者」，應無須另行檢附其他資料之必要。是以，有關田間試驗與毒理試驗資料之檢附，對於資料保護期間屆滿後與資料保護期間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將有所不同，為使條文文字更臻明確，應將資料保護期間屆滿後與資料保護期間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者分別規範。爰建議增列第二款，原第三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款次配合修正。

二、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者」，似與立法說明三(一)所稱「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者」不一致，爰建議應重新檢視或補充相關資料，以杜爭議。

審查會：
照委員莊瑞雄等17人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為配合我國加入TPP談判等相關時程，增訂但書規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莊召集委員瑞雄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親民黨黨團、委員李昆澤等23人、委員邱志偉等23人、委員楊鎮浯等17人分別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1、2、4、3、2、3、3、3、3、2、4、2、1、2、4、3會期第8、1、6、8、14、15、14、10、14、12、12、5、14、6、14、3、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624026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鎮浯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17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273號、105年3月2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044號、105年10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312號、106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235號、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01號、105年12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693號、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718號、106年5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380號、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73號、106年5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556號、105年12月7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187號、106年11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688號、105年12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502號、105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1098號、105年12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548號、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220號及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9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鎮浯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17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一、本院議事處106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273號函，為請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議事處105年3月2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044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議事處105年10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312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議事處106年11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235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邱志偉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五、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01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楊鎮浯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六、本院議事處105年12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693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七、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718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八、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380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九、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73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556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一、本院議事處105年12月7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187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二、本院議事處106年11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688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三、本院議事處105年12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502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四、本院議事處105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1098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五、本院議事處105年12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548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六、本院議事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220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七、本院議事處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693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交通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鄭運鵬擔任主席，審查本案，會中由委員李鴻鈞代表親民黨黨團、李昆澤、葉宜津、鄭寶清、陳素月、楊鎮浯及黃國書說明提案要旨，交通部部長賀陳旦、民用航空局局長林國顯及相關人員等報告及對委員提案說明建議處理意見，並完成詢答。本會復於106年12月20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仍由召集委員鄭運鵬擔任主席，繼續併案審查前揭所列17案，進行逐條討論，爰完成審查。審查過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務部、國防部、內政部、經濟部、科技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亦均派員列席。
參、委員提案要旨
一、親民黨黨團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遙控無人機之發展日漸普及，卻無任何法規可資依循，爰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完備相關規範。
(一)參酌國際民航公約第二號、第六號及第十三號附約及日本航空法第二條第二十二款有關無人機部分內容，增訂遙控無人機定義，並修正意外事件、重大意外、與航空器失事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參酌國際民航公約第二號附約內容，為保障飛航安全與公共安全，爰增訂航空器飛航中不得投擲拖曳航空器及其他物體或跳傘，並增訂超輕型載具準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九條之八）
(三)明定遙控無人機之管理與權責劃分：各國規範最大總重為七至二十五公斤之間，惟我國地狹人稠，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故應從嚴限制最大總重（含機體、燃料、裝備酬載等設計重量）。十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性能、酬載，已可執行特定任務，需具有專業操作技能，且因易影響操作人本身及地面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應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理；另最大總重十公斤以下遙控無人機因影響層面較小，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法規管理。（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九）
(四)有鑒於最大總重十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類型複雜、影響安全甚鉅，區分為自用及營利用項目並皆應註冊。除應由持有經測驗合格發給遙控無人機人員測驗合格證之操作人始得操作、執行飛航活動外，營利用途者則需完成飛航安全能力之審查，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執行飛航作業；非本國人民操作最大總重十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則須經民航局專案申請始可使用，並於一百零八條第二項增訂相關罰則；同時為避免遙控無人機重覆註冊，不利於後續管理及違規事件之查處，故明定若已依其用途辦理註冊之遙控無人機，非經核准註銷其註冊，不得移作他用；另為利有效管理，亦明定授權管理規則、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辦法、以及有關器材檢定標準及對國際間通用標準之核定採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
(五)為避免遙控無人機於本法第四條所規定之禁航區、限航區及第三十四條所規定之航空站及飛行場以及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規範之住宅區、商業區四周一定範圍從事作業或活動，影響飛航及國家安全、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明定非經核准，不得於該等範圍從事作業或活動；另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之人口居住特性及公共利益等需要，於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外之其他區域，訂定從事遙控無人機作業或活動之禁止、限制區域及事項並公告，以資遵循。中央主管機關經專章修正後一年內亦須製備公告可供遙控無人機飛航範圍之地圖，以供民眾查詢。（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六)參酌美國特別聯邦航空法規第一零七號、日本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二及韓國航空法施行細則，明定遙控無人機操作相關規定。另為便於營利用遙控無人機從事專業之飛航，爰明定如其作業程序經核准者，得不受相關規定之限制。為保障人民自由及隱私，設立禁止窺視、竊聽、照相、錄影他人之身體、活動、隱私、財產之規定，並於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增訂罰則。（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二、第一百零八條）
(七)操作遙控無人機之活動本具有危險性，為保障一般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得以回復，爰明定其所有人及操作人於事故損害他人時之賠償責任與其賠償價額；最大總重十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應投保責任保險。（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八)為明確遙控無人機失事之賠償責任及其訴訟之管轄等事項，爰明定本法第九十九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九)為使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操作人能遵守規定，爰明定其違反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八條之一及第一百十八條之二）
二、委員李昆澤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近來我國遙控無人機科技與時俱進，成為我國新興航太產業之一，普及率上升，為明定遙控無人機管理規範及配合實務所需，參酌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相關附約與其他國家管理規範，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現行民用航空法並未明定遙控無人機之相關規範，故新增遙控無人機之定義、相關管理辦法，訂定遙控無人機之法人、公務機關、自然人之規範，以便管理並促進產業發展。
(二)參酌國際民航公約第二號、第六號及第十三號附約及日本航空法第二條第二十二款與澳洲第101部規定有關無人機部分內容及電信法規用詞，增訂遙控無人機、並修正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意外事件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為明確遙控無人機之管理方法，以及於建築物外開放空間之飛航活動，所有人或操作人應負操作安全之責。另為保障飛航、地面上生命與財產安全，明定交通部得對遙控無人機之器材、操作人員、操作範圍及行為限制，並授權訂定遙控無人機之管理辦法。為便利遙控無人機產業發展，參考本法對國際適航標準之體例，明定有關器材檢定標準之授權訂定依據及對國際間通用標準及適用工業規範之核定採用規定。（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九）
(四)關於無人機總重之規定，參考美國聯邦航空法規第45.15所訂小型遙控無人機註冊規定，明訂最大總重兩百五十克之標準。公務機關或法人所有之最大總重兩百五十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註冊及標示，並應取得相關操作證或辦理體格檢查。（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
(五)為防止遙控無人機於本法第四條所規定之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從事活動，影響飛航及國家安全，明定不得於該等範圍從事活動；另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之人口居住特性及公共利益等需要，於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外之其他區域，訂定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之禁止、限制區域及事項並公告，以資明確；為便利使用遙控無人機於該空（區）域內從事飛航活動，訂定相關但書規定。（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六)為規範遙控無人機合理使用範圍，明定遙控無人機從事飛航活動應遵守事項，以及明定條文遙控無人機若有違反其他法令之情形，適用其他法律。並明定條文便利公務機關或法人使用遙控無人機從事較複雜專業作業，並基於執行業務需要，公務機關或法人經民航局核准者，得不受相關限制之但書。（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二）操作遙控無人機之活動具有危險性，爰參考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六體例，明定其所有人、操作人於發生事故，損害他人時之行為定義，以及賠償責任與其賠償額度。（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七)因應遙控無人機科技之交流，將非本國籍人士操作遙控無人機之許可授權民航局，並明定非本國籍人士非經民航局許可，不得於我國境內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八)為規範遙控無人機失事賠償責任及其訴訟之管轄，爰參考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八體例，明定其準用規定。（新增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五）
(九)為使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操作人及非本國籍人士能遵守規定，爰明定其違反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規定；為明確處罰機關，避免取締困難，若有必要危急，被取締人不配合執法之情形，增訂「必要時，由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以警察具有司法警察身分協助之方式，有效嚇阻被取締人配合執法，以保障社會秩序。（新增條文第一百十八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八條之四）
(十)配合第九十九條之十五第二項授權行政機關另訂管理規則，為使母法與子法同時施行，爰規定本法第九十九條之九至第九十九條之十五、第一百十八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八條之四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新增條文第一百二十三條）
三、委員邱志偉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遙控無人機，機體精巧，運用範圍廣泛，能深入各種地理環境蒐集資料，拍攝較傳統設備距離更遠的目標，也能透過地面遙控，執行空中軍事攻擊偵蒐、尋找山難者蹤跡、低空噴灑農藥、追蹤野生動物及其它各種遠距任務。惟無人機因無人駕駛，故其飛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事實上，無人機不只會造成空中意外，也很有可能會造成地面上「不特定第三人生命財產的危害」，尤其目前遙控無人機的監管體系缺乏行業標準，機場之擾航事件頻傳，而且事件發生頻率愈來愈高，航空器、人口稠密地區和高度維安範圍都深受其威脅。爰提出「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規範遙控無人機之相關飛航安全制度，以有效遏止其不當行徑。
(一)遙控無人機，機體精巧，運用範圍廣泛，能深入各種地理環境蒐集資料，拍攝較傳統設備距離更遠的目標，也能透過地面遙控，執行空中軍事攻擊偵蒐、尋找山難者蹤跡、低空噴灑農藥、追蹤野生動物及其它各種遠距任務。惟無人機因無人駕駛，故其飛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事實上，無人機不只會造成空中意外，也很有可能會造成地面上「不特定第三人生命財產的危害」，尤其目前遙控無人機的監管體系缺乏行業標準，機場之擾航事件頻傳，而且事件發生頻率愈來愈高，航空器、人口稠密地區和高度維安範圍都深受其威脅。
(二)今年五月台北市松山機場曾有一週內連兩次遭無人機入侵航道，機場跑道被迫緊急關閉約1小時，8航班延誤；同一月份，中國成都雙流機場連續兩天發生「無人機擾航」事件，100航班延誤；七月英國倫敦蓋威克機場2日晚間因無人機入侵，被迫關閉跑道，5架班機被迫改降別處。我國機場遭遙控無人機擾航事件愈來愈多，近兩年事件之統計表如下：
	機場四周無人機擾航統計表

	No.
	年度
	日期
	機場

	1
	104
	2月24日
	松山

	2
	104
	6月21日
	松山

	3
	104
	7月21日
	松山

	4
	104
	7月27日
	恆春

	5
	104
	7月28日
	恆春

	6
	104
	8月12日
	臺南

	7
	104
	8月22日
	臺南

	8
	104
	10月27日
	松山

	9
	104
	10月
	臺南

	10
	105
	1月12日
	臺南

	11
	105
	2月
	松山

	12
	105
	2月
	松山

	13
	105
	2月11日
	臺南

	14
	105
	2月20日
	松山

	15
	105
	3月27日
	松山

	16
	105
	4月10日
	花蓮

	17
	105
	4月23日
	松山

	18
	105
	5月7日
	桃園

	19
	105
	7月5日
	松山

	20
	105
	7月14日
	松山

	21
	105
	10月2日
	高雄

	22
	105
	11月4日
	松山

	23
	105
	11月7日
	松山

	24
	105
	11月26日
	松山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航局）

(三)參酌國際民航公約第二號、第六號及第十三號附約及日本航空法第二條第二十二款有關無人機部分內容，增訂遙控無人機定義，並配合其修正相關之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意外事件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新增遙控無人機專章，予以有效管理。（第九章之二）
(五)明定遙控無人機之管理及權責劃分：最大總重（含機體、燃料、裝備酬載等設計重量）十五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性能、酬載已可執行特定任務，如：監視、監測、航空測量、遙感探測、農業噴藥等，樣態複雜且需具備相當水準之專業操控技能，其影響層面大，可滯留於高空，且範圍往往跨區域，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理；另最大總重十五公斤以下遙控無人機因影響層面較小，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法規管理。（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九）。
(六)鑑於最大總重十五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樣態複雜且影響安全甚鉅，爰區分為自用及營利用，並均應經註冊，除需由持有經測驗合格發給遙控無人機人員測驗合格證之操作人操作，始得執行飛航活動外，營利用者並需完成飛航安全能力審查，核准後始得執行飛航作業；為避免遙控無人機重覆註冊，不利後續管理及違規事件之查處，明定已依其使用用途辦理註冊之遙控無人機，非經核准註銷其註冊，不得移作他用；另為利有效管理，明定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辦法、有關器材檢定標準及對國際間通用標準之核定採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
(七)為防止遙控無人機於本法第四條所規定之禁航區、限航區及第三十四條所規定之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從事作業或活動，影響飛航及國家安全，明定非經核准，不得於該等範圍從事作業或活動；另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之人口居住特性及公共利益等需要，於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外之其他區域，訂定從事遙控無人機作業或活動之禁止、限制區域及事項並公告。（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八)參酌美國特別聯邦航空法規第一零七號、日本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二及韓國航空法施行細則，明定遙控無人機操作規定。另為利於營利用遙控無人機從事專業飛航，明定如其作業程序經核准者，得不受相關規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二）
(九)操作遙控無人機之活動具有危險性，爰明定其所有人及操作人於發生事故損害他人時之賠償責任與其賠償額；最大總重十五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應投保責任保險。（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十)為規範遙控無人機失事之賠償責任及其訴訟之管轄等事項，明定本法第九十九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十一)為使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操作人能遵守規定，爰明定其違反相關行政處罰，並參酌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妨害舟車及航空機行駛安全罪」明定刑責。（修正條文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十二)遙控無人機易於被用來施行情報偵測，故參酌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一「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蒐集傳遞公務秘密罪」、刑法第一百零九條「洩漏交付國防秘密罪」、第一百十一條「刺探搜集國防秘密罪」明定刑責。（新增第一百十八條之二）
四、委員楊鎮浯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有鑑於民用航空業者若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將使特許性質之民航公共運輸市場極不穩定，除造成航班混亂、搭乘航班旅客之權益嚴重受損外，亦會對其受雇員工之生計造成重大衝擊，洵不利於我國民用航空之制度與發展，惟目前法令對此之規範未臻完善。爰提案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訂定民航業者停業事前申報程序，並科以違規業者相關責任，以期建立民航業者完整的退場機制，並保障旅客及員工之權益。
(一)經查目前我國對於民用航空運輸業停業或結束營業並無需事前申報之相關規定，導致民航業者能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而民用航空運輸之航線經營屬特許性質，其無預警的停業或結束營業將公共運輸市場不穩定，亦嚴重影響搭乘航班旅客之權益，更對其所屬員工生計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恐阻礙我國民用航空之制度健全與未來發展。例如，2016年11月復興航空召開董事會後無預警宣布解散公司，導致該公司所有航線停飛，復航旗下十多條航線頓時無機可飛，立即衝擊我國民航之穩定秩序。而該停飛至少影響十萬名以上之訂票旅客權益，後續衍生相關理賠爭議更是層出不窮；另在其受雇員工部分，亦有近2,000名員工在沒有任何預警的狀況下失業，生計頓時失所依靠。
(二)尤其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縣旅客，與本島間之交通，幾乎咸仰賴航空運輸，一旦有航空公司無預警解散及停飛，其他航空公司又支援調度不及的情況下，勢必嚴重影響離島居民之疏運，所造成之不便與損失更難以估計。
(三)職是之故，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確實有必要做進一步之規範，爰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透過訂定民航業者停業或結束營業事前申報程序，並科以違規業者相關責任，俾利建立民航業者完整的退場機制，並保障旅客及員工之權益。
五、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航空公司未經核准無預警停飛，造成飛航秩序大亂，罔顧公共運輸責任，甚至於惡意欺瞞政府及大眾，無視主管機關，藐視消費大眾，不僅對消費者造成重大衝擊，也直接重傷我國國際形象。主管機關雖以「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對航空公司開罰，惟該罰則相對於日營業額超過上千萬之航空公司、以及國家為此所付出之龐大社會成本而言，顯然不符比例，難以遏阻日後居心效宥之不肖業者，復因該法則對於該類史無前例之脫序、惡質行徑之規範，也不盡明確。爰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除加重罰則，同時增列：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以遏阻再有類似情事發生。
(一)查最近有航空公司未經核准無預警停飛，造成飛航秩序大亂，罔顧公共運輸責任，甚至於惡意欺瞞政府及大眾，無視主管機關，藐視消費大眾，不僅對消費者造成重大衝擊，也直接重傷我國國際形象。主管機關為了公眾利益，緊急協調其他航空公司視旅客需求情形，適時增開班次或改派大機型航機以協助疏運旅客，政府、產業及人民為此付出龐大社會成本。
(二)主管機關雖擬對航空公司裁罰民用航空法最高之三百萬元，相對於航空公司之數千萬甚至於數億元之日營業額，以及國家社會為航空公司之前項惡質行徑所付出之龐大社會成本，顯然不成比例。再者，裁罰之條款乃「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查該內容為「其他依本法應接受檢查或限期改善事項而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屆期未改善者。」乃不確定之法律用語，且與飛航計畫或飛航管制之意涵未直接相關，恐有適法性之疑義。
(三)飛航計畫之正確執行與飛航作業之妥善管制，乃直接衝擊消費者權益或造成人民恐慌之飛航與飛安事件之主要原由。最近之國內航空公司無預警停航屬之，國外2016德國之翼航班墜機、2014年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失聯、1999年埃及航空公司航班墜毀、1997年印尼勝安航空公司航班墜機等也屬之，據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調查，都是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所造成。
(四)為遏阻相關飛航計畫執行與飛航作業管制之不良事件發生，小則引起恐慌，大則造成人命，爰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部份條文」，除加重罰則至一千萬元，同時增列：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之罰則。
六、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近期屢傳機師酒測超標事件，已嚴重影響飛航安全。據查，目前對於超輕型載具操作人之酒駕標準係直接訂於「民用航空法」，然對於飛行器使用人之酒駕標準卻僅訂於「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此外，我國針對道路駕駛人之酒駕罰則，只要酒精濃度超標，一經查獲便依公共危險罪送辦，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併科罰金，然而一架飛機動輒乘載上百名乘客，民用航空法對於飛行器使用人酒駕超標，卻僅給予罰鍰及註銷飛行許可證之懲處，完全不用負擔刑事責任，顯有失比例原則。爰此，為保障民眾飛航安全，新增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
(一)近期屢傳機師酒測超標事件，已嚴重影響飛航安全。據查，目前對於超輕型載具操作人之酒駕標準係直接訂於「民用航空法」，然對於飛行器使用人之酒駕標準卻僅訂於「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若未將酒駕標準提高至母法位階，恐難達到遏阻效果。
(二)事實上，汽車駕駛人一旦開車上路，便已達到潛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可能，因此一旦被查獲酒精濃度超標，無論是否已造成傷亡，都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然而機師縱使其是在登機前便被抽檢查獲酒精濃度超標，然事實上當其進入機場時，便已經是「準值勤狀態」，等同汽車駕駛人已開車上路，因此理應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而非僅註銷其飛行許可證及罰鍰。
(三)爰此，為保障民眾飛航安全，新增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將酒測標準明確訂於「民用航空法」，並對於飛行器使用人酒駕之行為比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七、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國內無人飛行器侵入機場事件頻繁，然目前國內機場針對排除侵入航空站、飛行場或助航設備區域之非生物類危害飛行安全物體並無相關法源，以至於發生相關事故後必須等候危安物體離開方能繼續航空站、飛行場之運作功能，除影響一般民眾權益甚鉅，同時亦影響空中秩序、造成飛安隱憂。是故，為提供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排除相關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之法源，爰修正本條次。爰提出「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八、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目前民用航空法並未強制規範民用航空運輸業公開航空器機齡、飛航時數、最近一次維修紀錄及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時數等資料，致使部分業者未主動及時公布，故將公布資訊之週期明文規定，並由民用航空局主動公開，避免民用航空業者規避資訊公開，爰提出「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九、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近來連續發生民航機師於執行勤務前遭民航局抽檢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之情事。民航機乘客動輒數百人，若因機師或其他航空作業相關人員受酒精作用影響導致航空事故發生，恐造成人員重大傷亡及財物損失，不可輕忽。基於酒駕零容忍態度，爰提出「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過去機師或其他飛航作業相關人員之酒精濃度測試，一向採取由各航空公司自主管理之規定，約20%至30%之抽檢比率，而民航局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抽測比率僅5%，恐有漏網之魚。過去十五年僅抽測出三次酒精濃度超標，近期卻接連發生兩次機師酒測值超標情形，顯見自主管理已破功。
(二)酒精會影響駕駛員之判斷力或導致機械操作錯誤。目前為防制鐵、公路駕駛員酒駕，已全面採取值勤前進行酒精濃度測試之規範，反觀航空器駕駛員之酒精濃度測試卻採抽測，顯得寬鬆。
(三)機師是具有高社經地位的職業，肩負保障乘客生命安全之重要責任，若機師對其體能及精神狀態無法自律，航空公司有責任採取高標準管理作為。
(四)現行民用航空法並未強制規定航空公司針對所有飛航機組員進行執勤前之酒精濃度測試，為保障飛航安全，爰此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增列航空公司應於每次飛航勤務執行前對相關飛航作業人員進行酒精濃度測試之規定；第一百十一條增列機師違反酒測及毒品、麻醉藥品規定之罰則；第一百十二條配合第四十一條之一修正，增列罰則。
十、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為增進我國飛航之安全，爰提出「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鑑於日前發生民眾持雷射筆照射飛行中救難直升機情事，除干擾飛行員駕駛，更引發可能危害飛航安全之疑慮。查國內目前尚無專法就該行為有所規範，然檢閱國際各國之相關法規：如美國、澳洲……等，皆針對使用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之行為有專章明文規定。爰此，本案參照國際法規立法精神及內容，提出法律修正案。
(二)現行「民用航空法」未對使用雷射光束惡意照射航空器有所規範，由於受到雷射光束照射可能造成飛行員暫時失焦、目盲，嚴重者可能對人體造成傷害，如灼傷視網膜、損及視力等，嚴重影響駕駛員操作及飛航安全。為避免未來出現類似情形，導致憾事發生，爰增列第四十三條之三條文。
(三)第一百零一條與當前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所規範之行為相同，考量刑罰衡平原則，遂修訂以達一致。
(四)第一百零二條配合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修正。
十一、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提案要旨
有鑑於近來有民航機起降時，常遭民眾以雷射光（筆）照射，嚴重影響飛航安全，且現行法規對於民眾使用雷射筆照射航空器情事，仍有不足之處，爰參考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之規定（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明確禁止並嚴懲此危害飛航安全之行為。
(一)有鑑於英國、西班牙、美國各地每年發生近千起雷射光攻擊或干擾民航機之相關事件，我國今年也發生5至6起雷射光干擾事件，因現行法規尚未明確規範禁止以雷射光照射航空器，故增列相關規定加以規範此危害飛航安全之行為。
(二)參考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FAA，已於2012年立法通過以雷射光攻擊或干擾民航機飛行相關罰則，故比照美國FAA規定，明訂禁止以雷射光干擾民航機之相關行為，以及增列相關罰則，並排除緊急危難行為之規定。
十二、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提案要旨
(一)復興航空無預警停飛，並解散公司，留下4個大爛攤，旅客滯留、股東套牢、債權人與員工權益難保。輿論都指責交通部及民航局，未能夠事前預警，然而復興航空是上市公司，財報是屬於公開資訊，許多股市投資分析師也都沒有能夠預測復興航空會突然停飛及解散公司。
(二)金管會主委李瑞倉在立法院財委會的回應，這是「預謀、早就設計好的」，且很「惡劣」，復興航空迅速召開股東臨時會討論解散、遣散員工等，一連串行動早就設計好，金管會透過再多財務指標也無法預防。既然金管會是公司財務的專家，都無法於事前透過財報得知防範，因此，民航局也難依據民航法第五十六條，透過定期有關營運、財務、航務、機務及股本百分之三以上股票持有者之相關文件，來防止這種惡意停業。
(三)就復興航空惡意解散事件檢討，必須從制度面著手，在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設立及航權分配，都是必須經特許，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下，為避免復興航空惡意解散情事再度發生，爰增訂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九條之一，增設勞工董事及主管機關指派之公益監察人之規定。
十三、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針對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使法律用語統一。第九十三條為防範不肖航空業者在空難保險理賠金扣除家屬賠償後，尚有「財務剩餘」，造成航空業者無視航空器品質、機師人員風險，而危及乘客安全，增訂「懲罰性賠償」。爰此，提出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公平交易委員會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訂定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並已於民國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開始實施。因此，修正第五十八條之一，將機關名稱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二)現行民用航空法的空難賠償，已逾十七年未修正，無法發揮對航空業者的懲罰效果。尤有甚者，不肖航空業者在空難保險理賠扣除家屬賠償後，尚有「財務剩餘」。因此，為避免航空業者無視航空器品質、機師人員風險，而危及乘客安全，特修正第九十三條，增訂損害賠償額之下限為「不得低於該航空公司空難保險理賠金額」，以期扼止不肖航空業者。
十四、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鑑於復興航空無預警宣布全面停航，造成五千位旅客滯留海外，十萬旅客航班被迫異動，造成旅客嚴重的恐慌。此外，復興航空全面停航一事，事先未通知政府，未能讓政府有時間因應、安排其他航空業者協助應變，如此不負責任之作法，除侵害民眾之權益，若延誤有醫療需求之旅客就醫，恐將付出極大之社會成本。事實上，復興航空無預警全面停航，依現行民用航空法之規定，僅得開罰三百萬元，對於航空公司而言，顯無任何嚇阻效果。爰此，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明訂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航線暫停或終止，應至少提前兩週至一個月前通知民用航空局，並增訂違反該條文之罰鍰。
(一)復興航空無預警宣布全面停航，造成五千位旅客滯留海外，十萬旅客航班被迫異動，造成旅客嚴重的恐慌。此外，復興航空全面停航一事，事先未通知政府，未能讓政府有時間因應，導致復興航空單獨經營之航線，包括金門馬公航線、台北花蓮航線，台中花蓮航線三條國內航線以及台北清邁、台北濟州島等國際航線，政府無法安排其他航空業者協助應變，如此不負責任之作法，除侵害民眾之權益，若延誤有醫療需求之旅客就醫，恐將付出極大之社會成本。
(二)事實上，復興航空無預警全面停航，依現行民用航空法之規定，僅得開罰三百萬元，對於航空公司而言，顯無任何嚇阻效果。以此次事件為例，復興航空對外宣稱「飛一天虧損一千萬」，試圖合理化其「突擊式停航」的行為，然實際上復興航空宣布停航時資產仍然大於負債，復興航空無預警宣布停航，顯然是意圖鑽法律漏洞、罔顧民眾權益，若不明訂航空公司停航需事先告知，並給予適當之處罰，同樣事件未來恐再次上演。
(三)爰此，為保障民眾權益，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明訂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航線暫停或終止，應至少提前兩週至一個月前通知民用航空局，並增訂違反該條文之罰鍰。此外，航空運輸業者負責人，因其身分之關係，若欲出境規避相關責任，恐亦非難事，因此明訂對於航空公司負責人，情節重大者，得緊急予以限制出境。
十五、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提案要旨
有鑑於科技快速演進，危害飛航安全方式亦日新月異，據民航局統計，我國今（106）年八月底止，雷射光束照射飛機的通報案件數已高達23件，近年來使用空拍機的民眾與日俱增，導致空拍機違法擅闖機場事件層出不窮，造成我國飛航安全出現嚴重威脅。惟現行法令並無對於空拍機、雷射光束、聚光型投射燈光等危害飛航安全之行為有明確裁罰內容與標準。爰此，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明定以空拍機、雷射光束、聚光型投射燈光或其他方法危害飛航安全之虞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以保障我國飛航安全。
(一)據民航局統計，我國今（106）年八月底止，雷射光束照射飛機的通報案件數已高達23件。去（105）年二月，英國一架航班起飛不久後，機師便遭到雷射筆光束照射，導致眼睛受傷險些失明；雷射光束照射飛機的針對性相當明顯，機師遭到雷射光掃到眼睛，恐造成角膜受損，導致飛機偏離航道，對飛航安全影響甚鉅。
(二)隨著科技進步，導致使用空拍機的民眾與日俱增。然而，近年來卻發生多起空拍機違法擅闖機場事件，造成機場因此暫停起降，除影響乘客權益外，亦凸顯我國飛航安全出現相當程度之威脅。
(三)爰此，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明定以空拍機、雷射光束、聚光型投射燈光或其他方法危害飛航安全之虞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以儆效尤，保障我國飛航安全。
十六、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有鑑於違反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常因檢送、舉證、裁罰等程序牽動處理實效致衍生違規者已離境等行政執行之困難，為落實立法意旨，統一相關事權，爰修正「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草案。
為有落實立法旨意，並避免違反本條行為，常因檢送、舉證、裁罰等程序牽動處理時效致衍生違規者已離境等行政執行之困難。爰修正本條條文，授權交由航空警察局直接處罰，以統一相關事權並利處分及時執行，有效維護我國飛安品質。
肆、交通部就行政院及委員提案說明
今天　大院針對行政院及委員所提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召開審查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以下謹就行政院及各委員之提案提出報告，期望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指教。
一、行政院提案
本次本法修正重點包括增訂遙控無人機的專章管理及民用航空運輸業的退場機制二部分。在遙控無人機管理部分，借鏡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立法經驗並參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規範，並召開公聽說明會聽取各方意見，朝兼顧社會秩序、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及產業應用發展研議修正，透過「器材與人員管理」、「活動區域」及「操作限制」三大面向，規劃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分工管理；另因去年復興航空無預警停業，嚴重損害搭機旅客權益，一併增訂申報停業程序及科予民用航空運輸業及其負責人裁罰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對於遙控無人機管理，重點說明如下：
1.在器材及人員管理部分，要求自然人所有最大起飛重量250公克以上之無人機均須辦理註冊，對於操作25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或1公斤以上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須經測驗合格取得操作證。政府機關（構）、學校及法人等所有之遙控無人機均須辦理註冊、其操作人亦均須經測驗合格取得操作證。
2.在活動區域部分，明訂禁限航區、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及高度400呎以上由民航局公告管理，其餘高度400呎以下由地方政府公告管理。
3.在操作限制部分，明訂一般民眾須在高度400呎以下、採目視操作、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以及日出至日落間飛航等基本限制，政府機關（構）、學校及法人等如有特殊需求可另外提出申請豁免相關限制。
4.針對違規情節訂定對應罰則，最低可處新臺幣1萬元，最高可處新臺幣150萬元罰鍰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二)鑑於民用航空運輸業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嚴重侵害大眾搭乘權益，為建立民用航空運輸業退場機制，參酌日本及韓國立法規範，並配合實務情形，增訂事前申報停業或結束營業程序及對民用航空運輸業及其負責人違反規定的罰則。
二、各委員提案及本部意見
大院委員就本法提案修正共計16案，謹彙整親民黨黨團及各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並簡要逐一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考量。
(一)親民黨黨團、李昆澤委員等23人、邱志偉委員等23人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關對遙控無人機管理乙節：
本部意見
建議採納行政院提案。至於親民黨黨團及各委員所提修正草案將於審議各條時再詳細說明。
(二)鄭寶清委員等21人提案修正第7條之2、第119條之5及邱志偉委員等20人提案修正第41條之1、第111條及第112條，建議將機師酒測標準提高至母法位階，並增訂罰則以達到遏阻效果及若因機師或其他航空作業相關人員受酒精作用影響導致航空事故發生，不可輕忽乙節：
本部意見
1.實務上，國內對於飛航人員之酒測機制，主要有三道關卡，第一關係要求從業人員自律，第二關是由航空公司執行檢測，最後一關由航空站實施抽檢，此作業方式與美國及歐洲等先進國家作法一致；為全面杜絕此類機師酒測超標事件，本部民用航空局亦已就檢測作業方式採取相關積極作為。
2.鑑於現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係依本法法源訂定相關酒測、麻醉藥物檢測標準，且對不符檢測標準之人員或未依規定作業之航空器使用人，本法第111條及第112條已有相關罰責，另實際酒駕行為亦有刑法第185條之3可供規範，建議第7條之2、第119條之5不予增訂；第41條之1、第111條及第112條，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三)黃國書委員等18人提案修正第34條，鑑於國內無人飛行器侵入機場事件頻繁，建議增列提供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排除相關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之法源乙節：
本部意見
1.為完善本項管理，行政院提案增訂修正條文第99條之13，並於第6項明定由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會同航空警察局取締，必要時，並得洽有關機關協助執行。違反該條規定可依修正條文第118條之1規定，廢止其操作證，並處新臺幣30萬元至150萬元罰鍰，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2.本條建議採納行政院提案。
(四)陳素月委員等17人提案修正第40條，有關強制規範主動公開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器機齡、飛航時數、最近一次維修紀錄及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時數等資料，避免業者規避資訊公開乙節：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敬表同意；惟第3項建議酌作文意修正，由航空公司按季將航空器機齡、最近一次重大維修紀錄及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時數分布等資料，交由本部民航局公布，作為乘客選擇之參考。
(五)蘇震清委員等23人提案修正第43條之3、第101條及第102條、李昆澤委員等21人提案修正第43條之3、第101條之1及王育敏委員等16人提案修正第101條之1，有關雷射光束影響駕駛員操作及飛航安全乙節：
本部意見
1.第43條之3及第101條敬表同意，惟第43條之3建議酌作文字修正。
2.有關裁罰部分可依本法第101條處理，爰第101條之1及第102條，建議仍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六)邱志偉委員等18人提案修正第2條及第112條、楊鎮浯委員等17人提案修正第48條、第63條之1、第110條之3及第112條，有關訂定民用航空運輸業者停業事前申報程序並科以違規業者相關責任乙節：
本部意見
1.有關飛航計畫及飛航作業管制已於本法授權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2條第74及78款明訂，爰提案於本法第2條第26款飛航計畫及第27款飛航作業管制之定義，建議不予增訂。
2.第48條敬表同意，惟建議依行政院提案文字修正。
3.第63條之1增訂停業或結束營業之子法授權，敬表同意。
4.考量第110條之3增訂負責人刑罰部分，因有違刑法謙抑原則及刑罰明確性原則，建議不予增訂。
5.行政院提案第112條已就民用航空運輸業者未依規定停業或結束營業增訂相關罰則，本條建議採納行政院提案。
(七)鄭運鵬委員等25人提案修正第49條之1，有關民用航空運輸業因屬公共運輸，具有公益性，其董事會組成應增設員工董事及由主管機關指派公益監察人乙節：
本部意見
1.證券交易法已規定董事持股最低比例，員工董事之股份數如何分擔，在實務上有困難；由於制定本法係為保障飛航安全，以符合國際民用航空標準法則，而設置員工董事係為保障員工權益，建議宜由勞動相關法規或公司組織運作提供員工適當保護。
2.至於由主管機關指派公益監察人乙節，查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規定，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目前金融管理委員會正逐步要求以審計委員會取代現行監察人制度，目前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已依前揭規定採行審計委員會制度辦理。復考量民用航空運輸業係自負盈虧之股份有限公司且規模大小不一，尚不宜由主管機關指派公益監察人。
3.建議不予增訂。
(八)趙正宇委員等17人提案修正第58條之1及第93條，有關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使法律用語統一及為防範不肖航空業者在空難保險理賠金扣除家屬賠償後，尚有「財務剩餘」，特增訂「懲罰性賠償」乙節：
本部意見
1.第58條之1敬表同意，惟建議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修正為第14條。
2.查依現行規定，並未對空難家屬所能獲得理賠金額造成限制，航空公司亦無因支付空難家屬理賠金而獲取更多保險公司責任險理賠金額情形。第93條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九)鄭寶清委員等17人提案修正第59條及第112條之9，有關為保障民眾權益，增訂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航線暫停或終止，應至少提前兩週至一個月前通知民用航空局及違反規定之罰鍰；另對於航空公司負責人，情節重大者，得緊急予以限制出境乙節：
本部意見
1.鑑於目前已依本法第63條之1之授權，於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訂定航線暫停或終止應遵行事項，爰建議以修正該規則增訂航線暫停或終止前置程序規定以為規範；另已配合修正本法第112條，增訂對應之裁罰。
2.第59條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第112條之9建議不予增訂。
(十)李昆澤委員等17人提案修正第119條之2，有關違反本條，常因檢送、舉證、裁罰等程序牽動處理實效致衍生違規者已離境等行政執行之困難，為落實立法意旨，統一相關事權乙節：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敬表同意。
三、結語
上述修正，對於提升飛航安全、遙控無人機活動秩序，以及健全民航事業之管理均有所助益，尚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以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俾利後續子法增修與執行。
伍、審查結果
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等詳細說明及詢答後，對有關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爰完成審查。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二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俊憲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
(一)行政院提案第一項第二十六款修正為：「二十六、遙控無人機：指自遙控設備以信號鏈路進行飛航控制或以自動駕駛操作或其他經民航局公告之無人航空器。」。
(二)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增訂第七條之二條文：不予增訂。
三、第三十四條條文：
(一)照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通過。
(二)說明修正為：「鑑於牲畜、飛鴿、鳥類、風箏等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及無人機侵入機場影響飛安，然目前國內機場針對排除侵入航空站、飛行場或助航設備區域之非生物類危害飛行安全物體並無相關法源，以致於發生相關事故後必須等候危安物體離開方能繼續機場、航空站、飛行場之運作功能。是故，為提供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排除相關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之法源，爰修正本條次。」。
四、第四十條條文：依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及委員林俊憲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
(一)第三項修正為：「民用航空運輸業，應按季將航空器機齡、飛航時數、最近一次重大維修紀錄及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時數分布等資料交由民航局公布，作為乘客選擇之參考。」。
(二)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五、第四十一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條文：照委員李昆澤等21人提案通過。
七、第四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第四十八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九、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依委員鄭運鵬等25人提案及委員鄭運鵬等9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
「第四十九條之一　民用航空運輸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應設置具公益性之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一人。
公益性獨立董事應報請交通部備查，必要時得要求更換之。其資格、條件、職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十、第五十八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一、第五十九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十二、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三、第六十五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四、第七十三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五、第七十六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六、第七十七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七、第九十三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十八、第九十九條之八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九、增訂第九章之二章名：照行政院、親民黨黨團、委員李昆澤等23人及委員邱志偉等23人提案通過。
二十、增訂第九十九條之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一、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
「第九十九條之十　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註冊，並將註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機上顯著之處，且一定重量以上遙控無人機飛航應具射頻識別功能。
下列遙控無人機之操作人應經測驗合格，由民航局發給操作證後，始得操作：
一、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
二、最大起飛重量達一定重量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三、其他經民航局公告者。」。
二十二、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一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
「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遙控無人機設計、製造、改裝，應向民航局申請檢驗，檢驗合格者發給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其自國外進口者，應經民航局檢驗合格或認可。但因形式構造簡單且經民航局核准或公告者，得免經檢驗或認可。
前項遙控無人機之檢驗基準，由民航局定之。國際間通用技術規範，適於國內採用者，得經民航局核定後採用之。」。
二十三、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二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四、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三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李昆澤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
(一)行政院提案第七項修正為：「未經同意於第二項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取締；必要時，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但未經同意進入政府機關（構）區域之遙控無人機，政府機關（構）可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或排除。」。
(二)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五、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四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六、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五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七、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六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八、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委員鍾佳濱等5人及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
「第九十九條之十七　遙控無人機之分類、註冊（銷）、射頻識別、檢驗、認可、維修與檢查、試飛、操作人員年齡限制、體格檢查與操作證之發給、飛航活動之申請資格、設備與核准程序、操作限制、活動許可、費用收取、製造者與進口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與通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二十九、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八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九條文：依親民黨黨團提案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四、委員邱志偉等23人提案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四及委員李昆澤等23人提案增訂第九十九條之十五通過，並調整條次：
「第九十九條之十九　第九十九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準用之。」。
三十一、第一百零一條條文：依委員蘇震清等23人提案，並經修正。
(一)第一項修正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危害飛航安全或其設施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下罰金。」。
(二)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三十二、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三十三、第一百零二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三十四、第一百零八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三十五、增訂第一百十條之三條文：依委員楊鎮浯等17人提案，配合對行政院提案第一百十二條及委員鄭運鵬等4人第一百十二條第五項修正動議之修正，並經修正為：
「第一百十條之三　民用航空運輸業負責人執行業務未依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停業或結束營業，或未依核准停業或結束營業計畫執行，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且情節重大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三十六、第一百十一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七、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鄭運鵬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
(一)行政院提案第四項修正為：「民用航空運輸業未依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停業或結束營業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由民航局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後，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登記。」。
(二)行政院提案第五項修正為：「民用航空運輸業負責人執行業務未依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停業或結束營業，或未依核准停業或結束營業計畫執行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八、增訂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不予增訂。
三十九、增訂第一百十八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增訂第一百十八條之二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一、增訂第一百十八條之三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
「第一百十八條之三　違反依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有關射頻識別、檢驗、認可、維修與檢查、飛航活動之活動許可及內容、製造者與進口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通報等事項規定者，禁止其活動，並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四十二、增訂第一百十八條之四條文：不予增訂。
四十三、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照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通過。
四十四、增訂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不予增訂。
四十五、增訂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六、第一百二十三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並經修正為：
「第一百二十三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九十九條之九至第九十九條之十九及第一百十八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八條之三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陸、通過附帶決議1項：
一、民航法修正後無人機納入管理將影響釣客休閒使用之權益，主管機關應儘速與相關單位及地方政府研議相關規範，訂定符合釣客休閒使用又不影響飛航安全等相關規定之辦法，以維民眾休閒之權益。
提案人：李昆澤　　鄭運鵬　　陳素月　　鄭寶清　　周春米　　劉櫂豪　　葉宜津　　

柒、院會討論前，毋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鄭運鵬補充說明。
捌、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